
特 急

江 苏 省 财

汪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苏财建 〔⒛14〕132号

关于下达⒛14年度省级节能减排 (建筑节能 )

专项引导资金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财政局、建设局 (建委),省 有关单位:

根据《江苏省省级节能减排 (建筑节能)专 项引导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 (苏财规 〔⒛10〕 19号 ),经 对全省申报项目评审,

确定
“
无锡市省级绿色建筑示范城市

”
等61个项目为本年度专项

资金挟持项目。经研究,现 将2014年 度省级建筑节能专项引导资

金预算指标下达给你们,相 应增列你们2014年
“
2111001能 源节

约利用
”
预算支出指标,具 体项目名称、金额详见附件。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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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

(一 )各 市、县建设局 (建 委)要 会同财政部门加强示范项

目的监督管理,完善项目监管手续。一是绿色建筑示范城市(县 、

区)项 目、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区域集成示范项目、既有建筑节

能改造示范市 (县 、区)项 目必须先完善推进机制、实施方案和

相关专项规划;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必须

先通过实施方案专项审查,并 按合同约定开工建设;可 再生能源

建筑应用和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必须先通过可再生能源应用

施工图专项审查,绿色建筑示范必须先通过绿色建筑技术实际应

用情况复核。上述各项目的审查、复核应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备

案。未经备案的,各 有关市、县财政局不得将省级补助经费拨至

项目单位。

(二 )各 市、县建设局 (建委)要 督促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

批准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进度等组织实施,不 得随意变

更。此次安排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及可

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补助经费已包含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和可

再生能源在线监测装置安装费用,项 目建设时应同步安装,监 测

项目实施效果。

(三 )项 目单位应定期填报《江苏省省级建筑节能专项引导

资金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报表》,省 属单位直接上报至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,地 方项目由各省辖市建设局汇总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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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。

二、严格引导资金管理

(一 )本次批准实施的示范项目采取补助资金分批下达的办

法。一是绿色建筑示范城市 (县 、区)项 目,按 项目补助总额的

zO%下 达启动资金,用 于开展资源调查、编制专项规划及实施方

案、完善推进机制及促进绿色建筑技术与产品应用,并 同时全面

推进绿色建筑各项工作,创 建三年后,组 织验收评估,对 全面实

现创建目标任务的,下 达剩余资金预算。二是既有建筑节能改造

示范市 (县 、区)项 目,按 项目补助总额的zO%下 达启动资金,

用于编制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、完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合同能源

管理推进机制,创 建三年后,组 织验收评估,对 全面实现创建目

标任务的,下 达剩余资金预算。三是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区区域集

成示范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、重大工程

示范项目(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和超低能耗建筑示范),按 项目

补助总额的60%下 达预算,项 目完成后,根据项目验收评估报告,

对实际运行效果符合实施方案要求的,下 达剩余资金预算。四是

建筑节能标准支撑项目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等,按项目补助总额

下达资金。

(二 )各市、县财政部门要会同建设主管部门加强资金的使

用管理,根 据项目的实施情况拨付项目资金,确 保专款专用。

三、严格绩效考评制度

(一 )各地要加强对本地区项目的跟踪管理,对 本地区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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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价,绩效考核结果将作为以后安排项目资金

的重要依据。

(二 )请各地认真落实上述要求,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,

及时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财政厅。

附件:1。 ⒛14年度省级节能减排 (建筑节能)专 项引导资

金情况表 (不分发市县)

⒛14年度省级节能减排 (建筑节能)专 项引导资

金项目分类统计表 (不发市县)

zO14年 度省级节能减排 (建筑节能)专 项引导资

金明细表 (分发各有关市县)

信息公开选项:依 申请公开

2.

3.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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